《安徽省建设工程工期定额》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为科学合理确定安徽省建设工程施工工期，健全安徽省建设工程定额体系，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(建标〔2016〕161号)》及国家、安徽省有关文件，并结合安徽省有代表性的已建工程工期管理经验，编制形成《安徽省建设工程工期定额》。
本次定额编制在参考《安徽省建设工程工期定额》（2012版）的基础上，结合当前我省辖区范围内的正常施工条件、常用施工方法、合理劳动组织、平均施工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及典型工程案例，编制形成“建筑+市政+轨交”全专业工期定额覆盖体系。
二、编制原则

科学性
以现行国家工期定额标准为基础，结合安徽省气候条件、地域特点、施工技术水平等实际情况，采用统计分析、实地调研与专家论证相结合的方法，确保工期定额的科学性和适用性。
合理性
工期定额体现工程建设的客观规律，兼顾施工效率与质量安全要求，避免盲目压缩工期或人为延长工期，确保定额数据符合工程实践需求。
可操作性
定额指标清晰明确，便于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在项目策划、招标投标和进度管理中直接应用，并与现行施工规范、验收标准相衔接。
地域适配性
充分考虑安徽省的地理环境、气候特征、经济发展水平及施工技术条件，确保工期定额符合本省各地区实际情况，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协调性
与国家《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》（建标〔2016〕161号）平稳衔接，参考《安徽省建设工程工期定额》（2012版）及其他先发省市先进经验，实现“建筑工程-市政工程-轨道交通工程”多专业工期无缝对接（如土建与设备安装的交叉工期）。
技术前瞻性
充分考虑行业技术发展趋势，确保工期定额既能适应当前施工水平，又能为未来技术创新预留空间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编制依据

（一）《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》(建标〔2016〕161号)
（二）《安徽省建设工程工期定额》（2012版）
（三）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》(JB 104-2008)

（四）安徽省内已建、在建建筑工程、市政工程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工期调研数据
（五）其他省市建筑工程、市政工程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期定额

（六）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

四、编制内容

《安徽省建设工程工期定额》共分五部分，涵盖建筑工程、市政工程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三大工程类型。
第一部分  建筑工程

第二部分 市政工程

第三部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

第四部分  专业工程

第五部分  使用示例

五、主要解决问题

（一）是财政资金或国有投资的建设工程确定施工工期的依据。

（二）是签订施工合同、合理确定施工工期的基础。

（三）是施工企业编制施工组织设计、安排施工进度计划的参考。

六、主要编制过程

	阶段
	工作内容
	时间安排

	准备阶段
	制定编制方案，专家征集
	2025年4月

	启动阶段
	确定服务单位，确定编制专家及顾问，召开启动会
	2025年5月-6月

	编制阶段
	典型案例工期数据征集，施工现场调研，先发城市调研，定额编制，定额测算
	2025年7月-11月

	定额水平测算阶段
	组织编制组、服务单位等采集典型工程，测算新编定额水平
	2025年12月-
2026年1月

	征求意见阶段
	征求意见并组织修改完善
	2026年2月

	评审阶段
	专家评审，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
	2026年3月

	发布及宣贯阶段
	定额发布、宣贯
	2026年4月


